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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不同税种的纳税筹划管见

【摘要】近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利用

好这些政策，首先应明确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小微企业”的概念，然后针对不同税种展开纳税筹划分

析，最后制定具体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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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超

一、小微企业的概念及相关税收政策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

工商户的统称，这一概念是我国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结合当

代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的。

目前已发布的税收政策中，直接提及并使用“小微企业”

这一术语的有以下5个税收规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的通知》

（财税［2011］10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

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和

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年第 57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继续执行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96号）。

二、小微企业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1. 增值税及附加税的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

年第 57号与财税［2015］96号文件规定：从 2014年 10月 1日

至 2017年 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含

税）不超过3万元（含）的，免征增值税。其中，以1个季度为纳

税期限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9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直接减免，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也随之减免。

2. 案例分析。

例 1：市区某企业从事货物销售，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以 1个月为纳税期限，若 10月份不含税销售额为 30000

元，则可免交增值税以及附加税。此时主营业务收入为30900

元，对利润的贡献值为 30900元。若 10月份不含税销售额为

30001元，则应缴纳增值税 900元（30001×3%），附加税费 90

元［900×（城建税税率7%+教育费附加3%）］。此时，该项销售

业务对利润的贡献值为 29911 元（30001-90）；较前者减少

989元（30900-29911）。

筹划方法：为避免出现收入增长使得税负出现更大增

长、利润反而下降的不合理现象，有必要计算出收入的不合

理区间。

假设不含税销售额为X，缴纳税款后的对利润的影响值

为30900，则有：

X-X×3%×（7%+3%）=30900

求得 X=30993 元，即当小微企业不含税销售额在

（30000，30993）区间、含税销售额在（30900，31923）区间时，

企业不妨降价将销售额控制在3万元（不含税）以内，充分享

受税收优惠，或者采取分期收款销售等方式将一部分销售收

入转至以后月份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若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签订合同，该

企业应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向购买方开具发票，不能先开

具发票。如果企业先开具发票，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开具发票的当天。这种筹划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以 1个季度

为申报期的小微企业不含税销售额在（90000，92979）区间、

含税销售额在（92700，95769）区间的情况。

若上例中的企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小规模纳税人，其销

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按照5%的征收率计税。按照上述方法同样可

以计算出该企业销售收入的不合理区间，设存在一个超过起

征点的不含税销售额X，使得缴纳税款后的对利润的影响值

为31500［30000×（1+5%）］元，则有：

X-X×5%×（1+7%+3%）=31500

求得X=33333元，即当适用 5%征收率的房地产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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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月不含税销售额在（30000，33333）区间、含税销售额

在（31500，35000）区间时，同样可以通过降价让利将月销售

额控制在3万元（不含税）以内来享受税收优惠；或者采取分

期收款销售方式将一部分营业收入转至以后月份实现。

按照上述方法，也可计算出以 1个季度为纳税申报期的

房地产小规模纳税人应避免的不合理区间，此处不再赘述。

例 2：“营改增”后某建材门店（小规模纳税人）既销售建

筑材料，也提供建筑施工服务，如果该企业希望充分享受小

微企业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应如何筹划？

筹划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6年第23号）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分别核

算销售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销售额，与提供服

务、销售无形资产的销售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

万元），提供服务、销售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

纳税9万元）的，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可

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筹划方法：该门店在日常财务核算中，应将建筑材料的

销售额和提供施工服务的应税服务销售额分开，两项所得分

别按 3万元（月）或 9万元（季）标准规划控制，以便享受暂免

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由于征收率均为3%，此时应避免不含

税销售额落入（30000，30993）区间、含税销售额落入（30900，

31923）区间。

综上，对于“营改增”后的小微企业，其不合理区间总结

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相比于缴纳单一流转税种的小微企业，存在

兼营行为的小微企业的免税额度要更宽松一些，企业拥有一

定的筹划空间。

三、小微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1. 所得税优惠政策。综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4号）、《关

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5］99号）的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

月31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含）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可以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小型微利企业不管是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均可享受

上述优惠政策。

2. 案例分析。

例3：某小型微利企业由于其会计核算不健全，税务机关

核定征收其企业所得税，核定的应税所得率为4%。假设该企

业2016年销售收入分别为750万元、751万元，则该企业应纳

企业所得税税额分别是多少？

根据所得税优惠政策，计算出两种销售收入下的应纳所

得税税额，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收入增加1万元，税负增加了2.26万元

（7.51-5.25）。可见销售收入存在不合理区间，小微企业应尽

量规避。

筹划方法：设年销售收入为Y，全额缴纳税款后的金额

为744.75万元（750-5.25），则有：

Y-Y×4%×25%=744.75

解得Y≈752.27。

为避免出现收入增加税后利润反而下降这一不合理现

象，该企业应保证全年销售收入不落入（7500000，7522775）

区间；如果预计可能落入该区间，可采取降价或者签订分期

收款合同策略，从而控制全年销售收入在750万元以内，以保

证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应税所得率不同，其不合理的区间也会相应变

化，此时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合理区间为（30，30.09），查账征收

的小微企业还可以在税法允许的前提下通过适度增加成本

及费用来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确保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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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类型

房地产企业小
规模纳税人销
售自行开发的
房地产

兼有销售货物，
提供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和
提供服务、销
售无形资产等
业务并分开核
算的纳税人

上述两种企业
以外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

不合理区间

纳税期限：1个月

不含税：（30000，33333）
含税：（31500，35000）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
不含税：（30000，30993）
含税：（30900，31923）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含税：（30000，30993）
含税：（30900，31923）

不含税：（30000，30993）
含税：（30900，31923）

纳税期限：1个季度

不含税：（90000，99999）
含税：（94500，105000）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
不含税：（90000，92979）
含税：（92700，95769）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含税：（90000，92979）
含税：（92700，95769）

不含税：（90000，92979）
含税：（92700，95769）

销售收入

750

751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750×4%=30

751×4%=30.04

应纳所得税税额

22.5×20%+7.5×50%×20%=5.25

30.04×25%=7.51

表 1 不同类型小微企业销售额的不合理区间
单位：元

表 2 不同销售收入情况下的应纳所得税税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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